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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

2017年 4月 10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

在 2017年 4月 10 日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席上，委

員要求當局以 2 016年大閑蟹樣本驗出二日惡英和二噁英樣多

氯聯笨事件，以及2017年巴西冷藏及冰鮮肉類和禽肉品質

問題事件為例，解釋食物安全中心現有的資訊科技系統如

何運作，以追蹤問題食品的銷售去向。我們的回應載於下

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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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在 2012年實施了《食物安全條例》（第 612章），

引人食物追蹤機制，確保政府在處理食物事故時，能有效

追蹤食物來源，迅速採取行動。這個機制包括設立食物進

口商和食物分銷商登記制度和規定食物商須妥為保存食物

進出紀錄。

《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〉（第 132章）訂明，所有出

售的食物必須適宜供人食用。該條例的附屬法例亦就某些

較高危進口食物作出規管，例如根據（進口野味、肉類、

家禽及蛋類規例〉（第 132AK章），野味、肉類、家禽及

禽蛋進口時，必須附有經食物環境衛生署（食環署）認可

的來源地的主管當局所簽發的官方衛生證明書。

食安中心現有的資訊科技系統，記錄了食物進，口商

和食物分銷商的登記資料。當發生食物事故時，食安中心

可以從該系統中找到相關人士的聯絡資料，以便跟進。此

外，該系統亦可處理及記錄相關受管制進口食物（如野昧、

肉類、家禽等）的資料。

以食安中心在 2016年驗出兩個在人口層面抽取的大

開蟹樣本的二噁英和二噁英樣多氯聯笨總含量超出食安中

心的行動水平的事件為例，食安中心即時跟進有關結果及

採取行動。食安中心根據涉事進口商在進口相關批次的大

鬧蟹時提供的動物衛生證明書 I ，從而追溯到有闊的兩個水

產養殖場的資料，並即時暫停該兩個水產養殖場進口大鬧

蟹。食安中心亦根據過去大閑蟹的進口紀銬，識別曾於涉

事水產養殖場進口大鬧蟹的所有進口商，並隨即通知相關

進口商，指令他們將從涉事水產養殖場進口的大開蟹即時

下架及停售，並進行回收。

l 在現行與國家檢驗檢疫機構訂立行政安排下，每批供港大鬧蟹須附

同有關檢驗檢疫機構簽發之衛生證明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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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最近發生的巴西進口肉類事件為例，食安中心採

取了預防性措施，除了暫時禁止所有巴西生產的冷藏及冰

鮮肉類和禽肉進口（禁止進口範圍其後收窄至 21 間被巴西

當局調查的廠房〉，以及加強抽驗已進口的巴西肉類外，

亦針對性回收 2 1 問被巴西當局調查的廠房的肉類和禽肉。

食安中心乃根據進口商申請進口許可證時所提供的資料

（包括由巴西發出的衛生證明書） 2 ，找出有關的進口商，

然後聯絡進口商進行回收。

然而，食安中心的現有資訊科技系統的界面銜接、

數據結構和資訊科技自動化確實有優化空間。所以食安中

心需要徹底檢修資訊科技系統 、 檢討以資訊科技支援業務
模式的轉變，以及重整工作流程，而這些工作需要自首長

級人員領導。曾在不同政策局／部門工作、行政經驗豐富，

並且具備所需知識及技能的首長級人員屬最佳人選，可全

面重整業務流程，以及統籌及平衡不同方面的意見，以取

得最佳成效。

副本送 ： 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

食物及衛生局局長

（陳筱鑫 ︱筱瞄︱ 代行）
i益r~，

（經辦人：蔡美儀醫生

劉詠嫻女士

傳真： 252 1 9527 

傳真 ： 2893 3547 ) 

20 17年 4月 20 日

2 進 口商進口肉類和禽肉須根據〈進出口條例〉（第 60 章 ）

的規定向食安中心申請進口許可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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